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大附中校长廖珂在座谈会上的发言

     中大附中是一所民办学校，不享受财政资金，老师也不进编制，给老师们购买社会保险。主要依靠收取学杂费来运行。
近些年，政府对民办学校的投入开始有了动作，广东省和广州市都设立了民办教育专项资助资金。我校每年可以得到100万元以上用于设施改善。但是，政府对民办教育的投入还是太少。我多次在政协会上提建议，海珠区，民办高中生在20%，初中占25%，小学生占30%。如果对民办教育的投入占到区教育总支出1%就很好了。
我觉得，对民办中小学的收费也应该放开，不要实行许可制。有民办学校自
   民办学校放开收费的理由：主决定标准，备案告知，标准项目公开，由家长自由选择。
1、民办学校出资设立、财务管理等行为均执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，举办者的资金均来源于社会筹集，政府不拨款，类似企业，自我承担风险，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。既然属于自筹自支单位，就应该在收费方面放开，由市场调节。
2、近几年国家对公办学校投入越来越大，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、教师待遇均明显高于民办学校。也就是说，民办学校明显处于弱势地位。如海珠区公办学校一半有电梯，而民办学校无一所有电梯，民办学校老师的收入平均只相当于公办学校老师的1/3到1/2。民办学校自身之间的竞争很大，不可能随意收费。譬如，海珠区民办中小学大体处于高端和低端两个层次。处于低端的大约有20所中学，与我校处于相当水准的有5所学校，在全市来看，与我校中考相当的大约有20所中学。让市场调节收费是最简单的办法。

3，学校之间的竞争，表面是生源和办学质量的竞争，根本是办学条件、师资力量等硬件、软件的竞争。但现在，民办学校的收费没有灵活自主权，受到物价部门各种条件的制约，很难根据市场要求做出及时反应，有时错失良机，影响了学校的发展。譬如，高中生的培养成本高于初中，但是我校初中考试分数好，生源踊跃，我们愿意初中收费标准高于高中部。这是面向市场的结果。

4、公共财政来于民用于民，对教育的投入，应该是首先保证教育的公平性和整体水平的提高，公共投入均等化。因此，对于一部分人的特殊需求，尤其是高端服务的需求，如国际教育等，应由民办学校运作，公立学校应该为大众服务。

4、部分优秀民办学校，家长自愿进行捐赠，这些捐赠款是学校改善办学条件、增强办学实力的有力补充。在美国英国等国家，个人或机构对民办学校自愿捐资助学，已成风气。但，按我国现行管理制度，家长愿意捐，学校不敢收。建议，对家长捐赠民办学校，不要死扣是否“与学位挂钩”，放开才能搞活。

总之，对民办中小学收费，理想的做法应是：民办学校的收费标准由学校根据办学条件、培养成本、市场需求合理确定，报审批部门和价格部门备案后，由学校公示执行。考生在报考前有充分的知情权，自愿选择。政府部门加强对民办学校财务管理的监督，如民办学校需要按要求每年进行财务审计，报主管部分审查。民办学校更重视自己的声誉，担心各类投诉的不良影响，所以在对待家长需求方面会更慎重。主管部门可以制定相应政策，规定民办学校收费在哪些方面是违规行为，如有违规如何处理等等。也就是说，既给民办学校收费方面的充分自主权，促进其发展，又加强对民办学校乱收费的监督和处罚，规范其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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